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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津市河西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文件
津西市场监管〔2017〕30 号

天津市河西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

关于印发《天津市河西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

理局药品类兴奋剂经营专项检查工作实施

方案》的通知

各药品经营企业：

按照《市市场监管委关于开展药品类兴奋剂生产经营专

项检查工作的通知》（津市场监管药产〔2017〕8 号）的部署

和要求，我局制定了《天津市河西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

药品类兴奋剂经营专项检查工作实施方案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

请认真贯彻落实。

2017 年 6 月 8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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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津市河西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
药品类兴奋剂经营专项检查工作实施方案

为保证今年在我市举办的全运会的顺利进行，根据《反

兴奋剂条例》及有关要求，在河西区开展药品类兴奋剂经营

专项检查工作，特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工作目标

通过专项检查，使批发企业依法经营并按规定渠道销售

蛋白同化制剂、肽类激素，药品零售企业严格凭处方销售胰

岛素和其他实施处方药管理的兴奋剂，含兴奋剂药品按规定

标注“运动员慎用”，从而实现药品批发企业无非法经营蛋

白同化制剂、肽类激素，药品零售企业无经营胰岛素以外的

蛋白同化制剂、肽类激素的行为，确保药品类兴奋剂检查工

作万无一失。

二、组织领导

为切实加强对此项工作的领导，我局成立由李国君局长

担任组长，秦学立副局长任副组长的“河西区药品类兴奋剂经

营专项检查工作领导小组”，对我辖区药品类兴奋剂经营专项

检查工作进行部署，并负责与相关部门的协调与沟通。

组 长：李国君

副组长：秦学立

成 员：崔杰、吴迪、付婷钰

三、主要任务及工作措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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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蛋白同化制剂、肽类激素为重点品种，对全区范围内

的兴奋剂经营进行全面治理。

（一）规范蛋白同化制剂和肽类激素经营行为

开展对药品批发企业经营蛋白同化制剂、肽类激素的全

面检查，重点检查定点经营、购销渠道和票、账、物等情况，

杜绝未经批准擅自经营、经过批准取得定点资格但不按规定

渠道销售的行为。对药品零售企业进行全面检查，重点检查

有无蛋白同化制剂、肽类激素经营行为，杜绝零售药店经营

胰岛素以外的蛋白同化制剂、肽类激素。

（二）规范互联网兴奋剂药品信息发布和交易行为

重点加强对蛋白同化制剂、肽类激素的监测，禁止未取

得《互联网药品信息服务资格证书》发布兴奋剂药品信息。

对擅自发布兴奋剂药品信息和销售该类药品的网站，移送有

关部门，并依据有关互联网药品交易和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对

违法违规的药品经营企业严肃处理。

（三）加大案件查处力度

在监督检查中发现并查实的违法经营蛋白同化制剂、肽

类激素行为，一律从重处罚。

对发现的违法经营线索及时查实，依法处理，并追根溯

源，深入打击。对通过互联网非法销售的，根据线索深挖源

头，依法查处相关企业和个人。对案件涉及相关部门的，进

行联合查处或移交公安等相关部门处理；对涉及其他省（区、

市）的，平行移送，同时将有关情况汇总上报委；重大案件

及时上报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，必要时由国家食品药品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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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总局统一组织协查。

（四）规范含兴奋剂药品的标签和说明书

对药品经营企业进行检查，兴奋剂药品单方制剂严格实

行处方药管理，对含兴奋剂的复方制剂，按照现行药品分类

管理规定执行；对药品标签和说明书标注“运动员慎用”的

情况进行检查。

四、实施步骤

专项检查工作分为三个阶段。

（一）全面治理阶段（自收到本通知之日起-6 月 30 日）

进行全面的动员部署，统筹安排，组织开展对兴奋剂经

营专项检查工作和反兴奋剂法律法规、知识的宣传培训，确

保全系统执法人员和经营环节从业人员熟悉反兴奋剂法律

法规、知识。要求零售药店在店堂醒目位置摆放“禁止销售

蛋白同化制剂、肽类激素”和“含兴奋剂药品运动员慎用”

的警示标示。

周密部署，认真组织，集中力量对辖区内兴奋剂药品经

营行为进行全面清查，对经营蛋白同化制剂、肽类激素的企

业进行拉网式、突击式检查，确保检查面达到全覆盖，违法

经营行为全部受到查处。

（二）重点督查阶段（6月 1日-7 月 31 日）

对辖区内兴奋剂药品经营企业开展突击检查，明查暗

访，对全面治理阶段发现的问题和案件线索进行跟踪督办，

确保整改到位、查处到位。

（三）巩固提高阶段（8月 1日-9 月 30 日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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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断完善兴奋剂管理措施，进一步强化对重点品种、重

点企业的监管，巩固治理成果，严防违法经营行为反弹，并

积极应对期间的兴奋剂突发事件。

对辖区内的治理情况进行汇总，认真总结，上报。

专项检查期间同时严格按照《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

条例》《医疗用毒性药品管理办法》、《放射性药品管理办法》

等有关规定，对我区特殊药品的经营企业加大监管力度，对

检查中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，依法查处。

五、工作要求和保障措施

（一）提高认识，落实责任。从讲大局的高度，充分认

识做好反兴奋剂工作的重要性与紧迫性，按照统一部署，把

药品类兴奋剂检查工作作为今年一项重要任务纳入日程，确

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。建立健全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，层层

落实责任，确保责任到岗，责任到人。强化药品经营企业是

药品安全“第一责任人”的责任意识，督促企业加强自律。

（二）密切配合，形成合力。根据方案要求进行再部署、

再落实，整合监管资源，利用综合手段，协调步调，统一行

动，确保治理工作成效。全力支持，配合做好相关工作。

（三）完善机制，畅通信息。建立准确及时的信息报告

制度，药品类兴奋剂检查工作进度实行周报告，在每周五上

午 10 点前将我区内的治理进展情况上报委药化生产处；重

大案件实行日报告，对发现的重大违法案件于 24 小时内上

报国家局。治理成效实行阶段总结，对治理工作中取得的成

效、经验、问题和建议要及时总结上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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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重拳出击，严厉惩处。专项检查期间，保持打击

非法经营蛋白同化制剂、肽类激素行为的高压态势，对顶风

作案的，依法从重从快处理，形成强大的威慑力。对涉嫌构

成犯罪、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，按规定及时向公安机关移送。

（五）广泛宣传，营造氛围。充分利用报刊、广播电视、

网络等媒体，宣传兴奋剂专项检查的工作部署和反兴奋剂法

律法规。通过设立举报电话、信箱等形式，鼓励社会各界举

报非法经营线索，营造全社会参与、全民监督的良好氛围和

社会环境，坚决打好药品类兴奋剂检查攻坚战，为全运会的

成功举办做出应有贡献。


